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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2）川 01破终 23号 

 

上诉人（原审申请人）：汪昆，男，1964年 11月 26日出生，

汉族，住四川省仁寿县文林镇陵州路二段 28号 6单元 6号。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琴，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亚林，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申请人）：钟权，男，1966年 8月 5日出生，

汉族，住四川省仁寿县汪洋镇雨峰村 3组。 

委托诉讼代理人：雷琴，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何亚林，四川明炬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申请人）：大邑显明西岭水泥有限公司。住

所地：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晋原镇光华村（工业集中发展区）。 

法定代表人：张显明，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戈，四川守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汪昆、钟权申请上诉人大邑显明西岭水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显明公司）破产重整一案，均不服四川省大邑县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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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2022）川 0129破申 3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本

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汪昆、钟权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依法裁定受理汪昆、

钟权对显明公司提出的破产重整申请。主要事实和理由：显明公

司目前虽然停产停业，但其名下有百万吨级的新型干法窑外分解

水泥生产线及配套设备能够支撑公司重新开业继续经营，显明公

司日 2 500吨的产能指标，具有可观的经济价值。另还有 5项商

标以及 18 项特种设备使用许可尚在有效期内，同时公司名下还

有土地等资产。显明公司在破产重整引进投资后，具有继续生产

经营的能力，具备破产重整的价值和可能性。显明公司的生产许

可证虽已过期，但根据政府部门回复，显明公司若气体排放能符

合政府要求，就可实现生产许可证的恢复。同时显明公司的生产

线及相关设备设施均完好，并未被拆除，显明公司每周还会将机

器设备开机运行，保持机器设备的完整以及正常运行状态。目前

已有投资人提出了投资意向，2022年 6月 18日，巴彦淖尔市农

垦富龙矿回收有限公司向大邑县经信局提交了拟对显明公司进

行破产收购的报告，愿意出资为显明公司的生产线进行技改生

产。汪昆、钟权作为债权人，在显明公司具备破产原因且有破产

重整价值的情况下，申请显明公司破产重整合法合理，应予支持。 

显明公司辩称，一、汪昆、钟权的上诉事实与理由，恰恰说

明显明公司不具备破产及破产重整的条件，符合正常生产经营的

条件，不构成其所主张的应当进行破产重整的事实理由。二、由

于显明公司具有整顿条件，显明公司现在的债权人基本上都是四

川仁寿显明府河化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府河公司）的共同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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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鉴于府河公司已经按照与债权人之间所达成的协议，着手实

施破产重整，并经过破产重整清偿两公司的债务。在此情况下，

显然两公司的债务清偿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在府河公司破产重整

中实现，由此使显明公司不仅具有恢复生产的能力，也具有补充

偿付府河公司清偿不足的债务解决能力。至于对方所提到的所谓

巴彦淖尔市农垦富龙矿回收有限公司向大邑县经信局提出拟对

显明公司进行破产收购的报告，该报告是可以串通促使显明公司

破产重整的一种损害广大债权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巴彦淖尔市农

垦富龙矿回收有限公司居然不向显明公司提出报告，而要向政府

部门提出报告，显然是有违背正常的逻辑关系。三、关于汪昆、

钟权的收购理由，恰恰证明了显明公司停产的事实原因，事实上

政府只是配置了 600万吨的矿产资源，其余予以了关闭，是导致

显明公司停产和暂时难以正常生产经营的重要因素。并且以政府

行为的方式进行了关停，并不是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该问题肯定

不可能构成显明公司能够进行破产重整的事实理由。而府河公司

政府关闭也是作出了承诺补偿，通过土地变现进行的补偿。汪昆、

钟权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 

显明公司上诉请求：确认一审裁定认定事实理由错误，变更

为认定和支持显明公司异议申请的事实和理由。主要事实和理

由：一、汪昆、钟权申请破产重整的主体不适格。1.汪昆、钟权

所谓的债权与显明公司存在争议，其债权人身份和地位未定。至

于其是否是显明公司债权人，不应在本案中审查确认，应当通过

民事诉讼审判程序予以确认。汪昆、钟权本案的申请没有反映出

其债权人的实质内容，也没有反映其债权产生、拖欠情况，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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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二人与显明公司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汪昆、钟权所称债权和

证据不具有真实性、关联性和合法性。2.一审裁定在破产重整审

查程序中审理借款合同纠纷，属于越权行为，审查程序不合法。

3.汪昆、钟权在府河公司破产重整程序中被确认的债权，仅限于

其对府河公司拥有的债权，显明公司不是该案当事人，不应受该

案约束。二、假定汪昆、钟权是债权人，其债权的支付时间尚未

届至，不属于到期债权，不符合破产重整的基本条件。《还款协

议》约定显明公司承担支付责任的前提条件是先行通过对府河公

司的破产重整，对土地进行变性、变现和偿付债权人，不能清偿

债务之后，才能起诉显明公司，而在此之前，显明公司有权拒绝

支付，债权人也无权申请显明公司破产重整。一审裁定否定显明

公司依约所拥有的时间条件利益，是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

三、对于府河公司和显明公司的债务，是根据所拥有的土地资源，

结合政府的政策补偿支持，通过协议方式，已经作出妥善的安排。

现正在按照协议约定，积极有效地整体推进之中。一审裁定忽视

了这些资源条件和两个公司支付时间先后条件安排这些实质性

事实，简单地以显明公司停产、负债和个人终本这一表现，就否

定显明公司的异议事实理由，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 

汪昆、钟权辩称，一、汪昆和钟权的债权是通过 2015 年、

2017 年多份显明公司出具的收款收据、转账记录以及双方的协

议确认的真实的债权。府河公司和显明公司属于高度关联公司，

其控制人同为张显明，汪昆、钟权为共同债权人。由于府河公司

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因此根据破产法的规定汪昆和钟权的债权提

前全部到期，并不仅仅只是其中一个债务人的清偿到期。因此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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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和钟权的债权合法有效，且已到期，有权申请破产重整。二、

显明公司因资不抵债，停产多年，具有破产的条件。经查询截止

到 2021年 7月 22日，府河公司目前有 35条被执行信息显示均

在执行中，三条失信信息显示全部未执行，23 项终本信息，能

够证明显明公司已经达到破产的条件。虽然显明公司资不抵债，

具有破产的条件，但是由于其资产、设备以及相应的产能具有重

整价值的，现已经有收购方的意向。关于债权，在府河公司破产

的债权申报当中，汪昆、钟权同时进行了债权申报。在法定的期

限内显明公司以及其他债权人均未对汪昆、钟权的债权提出任何

异议，该债权已经被管理人及法院进行了确认。因此显明公司认

为债权不真实没有相应的依据作为支撑。 

汪昆、钟权向一审法院提出申请：对显明公司进行破产重整。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显明公司于 2005年 11月 22日经大邑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成立，注册资本 33 000 万元。公司类型

为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29782655529G，法

定代表人张显明。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生产销售水泥、水泥包装袋

制作（不含印刷）（以上经营范围涉及前置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显明公司已于 2015年 3月停产停业，经查询，显明公司已被列

为失信被执行人，有执行终本案件 25件，限制高消费记录 31条，

显明公司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已于 2019年 1月到期。 

2017年 4月 20日，显明公司、案外人府河公司与汪昆签订

《还款协议》，载明：显明公司、府河公司向汪昆借款 120 383.56

元，该借款由两公司共同承担还款责任。府河公司仁寿工业用地

变为商住用地后的 6个月内变现，在此期间汪昆不对显明公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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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河公司提起诉讼。具体还款办法由债权人委员会和两公司共同

商议方案后，在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见证和监督下实施。2017

年 4月 22日，钟权与显明公司、府河公司签订了除借款金额（借

款金额为 476 182.58 元）外，其余内容与前述内容一致的《还

款协议》。2021年 4月 8日，仁寿县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府河公司

破产重整，汪昆、钟权作为债权人向府河公司破产重整管理人申

报了债权，管理人对汪昆、钟权的债权人身份予以了确认，并分

别确认其债权金额为 91 516.47元、361 892.67元。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七条

第二款之规定，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

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或者破产重整的申请。显明公司异议

称，汪昆、钟权不是显明公司债权人，即使是债权人其债权也未

到期，无提起显明公司破产重整的主体资格。从查明的事实看，

显明公司向汪昆、钟权借款，有显明公司与府河公司出具的《还

款协议》予以确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

六条规定，未到期的债权，在破产申请受理时视为到期。附利息

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汪昆、钟权的该笔债权在

仁寿县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府河公司破产重整之日，即 2021 年 4

月 8日已到期。显明公司的该项异议不成立，一审不予采纳。显

明公司还异议称，显明公司不具备破产原因，但从查明的事实来

看，显明公司尚有多起执行案件处于终本状态，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一）》第四条之规定，若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债务人无财产

可供执行或因财产难以处置等情况而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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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法规定的具备破产原因的情形。显明公司的该项异议理由亦

不成立。显明公司又异议称，汪昆、钟权已在府河公司破产重整

案中申报了债权，现又以同样的债权金额对显明公司申请破产重

整，企图重复获得债权清偿。一审法院认为，在汪昆、钟权债权

未全部清偿前，其对显明公司仍享有到期债权，不影响其提起破

产重整的主体权利，显明公司该项异议理由同样不成立。虽显明

公司具备破产原因，但汪昆、钟权未向一审法院提交显明公司具

备破产重整价值的任何证据，从查明的事实看，显明公司停产停

业多年，且排放污染物许可证已于 2019年 1月到期，目前亦无

意向投资人愿意投资，尚不具备破产重整条件。一审法院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七条第二款、第十一条第

二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

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一条、第二条、第四条之规定，裁定：

不予受理汪昆、钟权对大邑显明西岭水泥有限公司的破产重整申

请。 

本院二审期间，汪昆、钟权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1.《巴

彦淖尔市农垦富龙矿回收有限公司拟对大邑显明西岭水泥有限

公司进行破产收购的报告》复印件，拟证明有公司希望对显明公

司进行收购；2.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复印件，拟证明显明公

司目前有 2块土地，有重整价值；3.四川省经信局网站查询的四

川省水泥生产线清单，拟证明显明公司占指标日 2 500吨，产能

指标具有很高的价值；4.照片，拟证明显明公司的生产设备情况。

显明公司质证认为，对证据 1真实性不认可，证据 2中土地设置

了抵押，证据 3、4 真实性无法确认，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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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经审查认为，证据 1无原件，且巴彦淖尔市农垦富龙矿回收有

限公司未加盖印章，真实性无法核实，不予采信；证据 3清单中

载明了显明公司的生产许可证已过期，不能达到其证明目的；证

据 2和证据 4仅能体现显明公司土地和厂房的情况，不足以判断

具有重整价值，无法达到其证明目的。 

二审查明：2015年 3月 18日，显明公司向汪昆出具《收款

收据》载明：“借款 120 383.56 元（三年期年利率 3%，还款办

法按 0000542协议执行）”。同日，显明公司向钟权出具《收款收

据》载明：“借款 476 182.58 元（年利率 3%，还款办法按协议

0000832执行）”。 

本院二审查明的其他事实与一审一致。 

本院认为，债权人向人民法院提起对债务人的破产申请，人

民法院对债权人主体资格的审查，应当限于初步审查，只要债权

人提供了其债权存在并已到期的初步证据，应当认定债权人主体

适格。对于债权的实质审查，应当属于破产申请受理后管理人对

所申报债权的审查范围，债权人对管理人作出的债权审查结果有

异议的，可以向管理人申请调整，管理人不予支持的，债权人还

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破产债权确认之诉。而人民法院审查债权人

对债务人提出的破产申请，应重点审查债务人是否具备破产原

因。对于破产重整申请，还应审查债务人是否具备重整价值和重

整可行性。 

本案中，汪昆、钟权以债权人身份提起对显明公司的破产重

整申请，其提交了显明公司于 2015年 3月 18日出具的《收款收

据》，以及其与显明公司、府河公司于 2017年 4月签订的《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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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能够初步证明汪昆、钟权的债权人身份。汪昆的《收款

收据》中载明借款为三年期，则现已届满。钟权的《收款收据》

中虽未载明借款期限，但显明公司于 2017年 4月签订《还款协

议》作出同意还款的承诺，可以初步认定钟权对显明公司的债权

也已到期。《还款协议》第三条、第四条所约定的还款办法，并

非借款期限，不能以此认定借款期限至汪昆、钟权提起本案申请

时仍未到期。显明公司提出汪昆、钟权非其债权人，且债权也未

到期的异议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关于显明公司是否具备破

产原因的问题，从查明的事实看，显明公司尚有多起执行案件处

于终本状态，至今未履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四条之规定，

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无法清偿债务的，可以认定明显缺乏清偿

能力。本案中显明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可以认定具备破产原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七条第二款之规定，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向人

民法院提出对债务人进行重整的申请。因此，汪昆、钟权的申请

人主体适格。 

关于应否受理显明公司破产重整申请的问题，本院认为，虽

然显明公司具备破产原因，但从查明事实看，显明公司属于水泥

生产企业，该行业具有高耗能、高污染特点，受环境保护等政策

影响较大。显明宏公司现已停产停业多年，且排放污染物许可证

已于 2019年 1月到期。从汪昆、钟权提交的《2021年度四川省

水泥熟料生产线清单》亦可看出，显明公司的生产许可证也已过

期。本案中汪昆、钟权并未提交显明公司具备破产重整价值的合



 10  

法有效证据，且目前并无确切的具备投资能力的投资人愿意投

资，故显明公司现尚不具备破产重整条件，一审法院对汪昆、钟

权提出的破产重整申请不予受理并无不当。 

综上，汪昆、钟权以及显明公司的上诉请求均不能成立，本

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条、《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

百七十八条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并自即日起生效。 

 

 

 

审  判  长    冯帅军 

审  判  员    汪仁可 

审  判  员    赵云平 

  

 

   

                           二○二三年一月十三日 

  

                               书  记  员    杨昭君  


